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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 北 科 技 学 院 文 件
华科发〔2025〕39 号

华北科技学院关于印发

《房屋使用人变更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根据工作需要，学校制定了《房屋使用人变更暂行办法》，

业经校长办公会审定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华北科技学院

2025 年 5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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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北科技学院房屋使用人变更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校内房产管理，明确权责关系，结合

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发放的房产证明记载的房屋使用

人的变更管理。

第三条 变更后的房产证明只记载一人，为房屋新使用人。

新使用人应遵守学校的各项管理规定，及时缴纳物业、水、电、

暖等费用，并承担房屋安全与合法使用的相关责任。

第四条 资产管理处负责变更申请的受理、审核、发放新房

产证明及档案管理相关工作。

第二章 变更条件与依据

第五条 申请房屋使用人变更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房屋无司法机关查封、抵押或其他权利限制；

（二）房屋相关权利人未提出异议；

（三）申请材料完整、真实。

第六条 变更依据的法律效力等级：

（一）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、裁定书、民事调解书等；

（二）公证机构出具的继承权公证书等；

（三）原使用人所立的遗嘱、遗赠、转让协议等；

（四）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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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申请材料与办理程序

第七条 申请人应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《华北科技学院房屋使用人变更申请表》；

（二）原使用人、申请人及新使用人身份证明文件（原件及

复印件）；

（三）原房产证明原件；

（四）变更事由证明材料：

1.转让：房屋转让合同（协议）；

2.继承：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、裁定书、民事调解书、继承

权公证书或遗嘱；

3.赠予：赠予合同；

4.离婚析产：民政部门备案的离婚协议或法院裁判文书；

5.司法处置：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或拍卖成交确认书；

（五）其他补充材料，如未成年人监护证明、授权委托书等。

第八条 办理程序

（一）申请提交。申请人向资产管理处提交材料，原则上申

请人应是房屋原使用人。原使用人可委托他人提出申请，需签订

委托书；原使用人离世或无行为能力的，可由法定继承人之一提

出申请；

（二）形式审查。资产管理处在 3 个工作日内核验材料完整

性，按照本办法第六条效力等级确定房屋新的使用人；

（三）材料公示。申请材料需在资产管理处网站公示 7 个工

作日，无异议后开始办理房产使用人变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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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材料归档。变更完成后，相关材料由资产管理处存档

备查。

第四章 异议处理与法律责任

第九条 异议处理程序：

（一）房产证明所载房屋的利害关系人提交书面异议及证据

材料的，变更程序未完成的，资产管理处应中止变更程序；

（二）变更程序完成后出现异议，新房产证明自动失效；

（三）异议需通过司法途径解决，学校依据生效法律文书重

新办理变更。

第十条 因隐瞒权属事实，导致法律纠纷或损失的，由申请

人承担全部责任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一条 本办法仅适用房屋使用权利的变更，房屋不动产

权权属须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。

第十二条 房屋的配套设施，如车库、车位、储藏间和地下

室使用人变更参照本办法及学校相关管理要求执行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按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执

行。

附件：1.华北科技学院房屋使用人变更申请表

2.华北科技学院房屋配套设施使用人变更申请表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
校长办公室 2025 年 5 月 28 日印发

经办人：王嘉琳 电话：010-61595074 共印 5 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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